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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屏東大連路基督教會週報 
        主後 1973 年 12 月 23 日創立. 2024 年 9 月 22 日  第 2134 期 

教會目標：傳揚福音．造就生命．彼此相愛．服事社區．尊榮上帝 

今年主題：基督裡誇勝 顯揚主香氣【哥林多後書 2:14】 

 

講 員：林倚萱 傳道 

講 題：藉著基督，以神為樂  

經 文：羅馬書 5:1-11 

回應詩歌：我的生命獻給祢 

 

主 日 服 事 表 

日期 9/22 9/29 

司會 阮盛豪 郝繼隆 

司琴 ㄧ 邱俐瑜 

小詩班 ㄧ 華恆忠、洪琬珍 

音控 林安喬、蔡瑞源 陳柏睿、李以諾 

直播 黃泓溢 黃效禹 

招待 
蔡任豐、楊淑卿 

陳曉春、李湘婷 

鍾吟珠 
吳家麒、林中奇 

 
飯食 棕櫚團契 宋秋美 

飯後
清潔 棕櫚團契 社青團契 

插花 蔡任豐 王憶華 

 媬姆 傅嫣嫣 洪啓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本 週 及 下 週 主 日 聚 會 表 

 

 

日期 時間 性  質 地點 主理 前次人數 

9/24(二) 19:30 
多 加 團 契 
讀 書 / 專 題 分 享 

圖書室 楊淑卿 ㄧ 

9/25(三) 
09:30 

姐 妹 會 
專 題 分 享 

圖書室 殳積慧 8 

19:30 禱 告 會 大堂 童曉儒 18 

9/26(四) 

09:00 長 青 團 契 隔週聚會 14 

14:30 福 音 隊 圖書室 林榮宗 10 

19:30 社 青 團 契 隔週聚會 11 

9/27(五) 09:00 
旺 得 福 
慶 生 會 

四樓 陳清文 41 

9/28(六) 

15:30 棕 櫚 團 契 隔週聚會 41 

16:00 雅 歌 團 契 隔週聚會 ㄧ 

17:30 喜 樂 團 契 隔週聚會 ㄧ 

19:30 
青 少 契 
生 涯 經 驗 談 

四樓 侯榮華 ㄧ 

9/29(日) 

08:00 主 日 讚 美   大堂 林榮宗 13 

09:00 

敬 拜 讚 美 培 訓 

綜 合 討 論 
圖書室 牛志麟 15 

跟著亞伯拉罕去旅行 

登 信 心 高 峰 
301 教室 莊秀滿 10 

10:00 
兒 童 主 日 學 四樓 

邱宣惠 
陳春愛 
毛湘婷 

 9 大 

12 小 

主 日 崇 拜 網路點閱 
大    堂 楊淑卿 

86   
 114 

12:30 詩 班 練 習 大    堂 牛志麟   17 

九月背誦經文：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；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，等候得贖的日子來

到。以弗所書 4: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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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上週講章】             觀點與角度              鄧澄欣 弟兄 
經文: 馬可福音 14:1-11 馬太福音 16:26 

前言 
    我們每一個人往往對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，
即不同的觀點。或說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
一事物，因而造成不同的立場或不同的行為。換
言之，不同的觀點與角度，往往造成各人對事物
有不同的評價，即不同的價值觀，而價值觀決定
一個人的生活方式或行為模式。從更大的角度來
看，一個人的價值觀，往往決定他的人生方向。
因此，有正確的價值觀，才會有正確的人生觀。 
    今天讓我們從<可 14:1-11>的記載，來重新
思考我們的價值觀是否建基於我們對上帝的信仰，
反省一下我們的人生方向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
方。 
    這段經文的重點是講論一個女人膏抹耶穌的
事件，作者從正面的評價來看耶穌，以耶穌為我
們所敬愛的對象。但上下文，是一個對比。講到
不同的人對耶穌持負面的態度，使耶穌處於一個
非常不利的環境，甚至有被出賣及被殺的危險。
從這樣的脈絡，作者強調不同的觀點，會帶出不
同的行為，也同時引致不同的結果。 
一、馬利亞膏抹耶穌事件(可 14:3) 
    有關一個女人用香膏膏抹耶穌的經過，馬可
福音只用一節經文來描述：「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
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
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，打破玉瓶，把膏澆在耶
穌的頭上。」(可 14:3)從上下文，這事件發生的
時間是在逾越節前兩天(可 14:1)，這逾越節是指
耶穌在世的最後一個逾越節，是祂被釘十字架的
前兩天(參太26:2)。這事發生在伯大尼西門的家。
西門是誰，我們無從知曉。從這經文，他大概是
一個痲瘋病人，可能是被耶穌治好，現今他招待
耶穌及祂的門徒，以表感恩。這獻香膏的女人可
從<約 12:3>得知，她就是那從死裡復活之拉撒
路的姊妹馬利亞。她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
膏，把瓶打破，將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。 
    為什麼馬利亞要用香膏來抹耶穌？她這樣做
的理由可能有兩個： 
    第一是由於傳統的禮儀。在路加福音記載一
個有罪的女人在一個也是名叫西門的法利賽人的
家坐席時，用香膏抹耶穌的腳。那法利賽人西門
質疑耶穌容許這罪人摸祂是不妥。從耶穌向西門
的回應(路 7:44-46)，我們看見古代猶太人接待上
賓時有三個禮儀：1. 當賓客入門時為他洗腳；2. 
主人與客入親嘴；3. 主人用膏油抹客人的頭，表
示他們對客入的尊敬。我們回到馬利亞膏抹耶穌
的事件。馬利亞不是這次款待耶穌的主人，按理
她沒有義務來遵行這待客之道。此外，馬利亞所
作的是非常特別，她用的是非常昂貴的香膏，顯
出她的行動是有特別的意義，超出一般對客人的
禮遇。 
    第二個理由是出於她愛主耶穌的心，藉獻上
香膏表達她專一愛主的意念。同樣地，在路加福
音所記有關一個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穌的腳，
是因她對主的感恩和愛。耶穌回應法利賽人西門
的時侯說：「因此我告訴你，她愛得多，證明她許
多的罪已經赦免了；那愛得少的，證明他已得的
赦免也少。」(路 7:47, 新漢語譯本) 可見不管是
有罪的女人或馬利亞，她們膏抹主耶穌的動機都
是出於愛主的心，藉以報答主所賜的恩典。 
    那麼，究竟馬利亞愛主有多深？這是很難回
答的問題，因為愛是無法測量的。不過，有時候
還是可以透過客觀的物質來反映愛的深度。那麼，
馬利亞所獻的香膏，它的價值究竟有多少？這節

經文對香膏的描寫是這樣：「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
香膏。」這香膏的價值是玉瓶和哪噠香膏的總和。
玉瓶原文是「雪花石膏瓶子」，是古代埃及製造的
瓶子，外形像大理石，既美觀又堅固，其價值是
很昂貴。此外，這香膏是「真哪噠香膏」。真，表
示純一沒有雜質。哪噠是生長在印度高山的植物，
可用它的根來提煉出香味芬芳，高品質的香膏。
因此，這些舶來品，玉瓶加上百分之百的純哪噠
香膏，其價值就像法國香水一樣，價值自然不低。
它的價值究竟有多少？從<可 14:5>得知，這一
玉瓶香膏的價值的是 30 多兩銀子。原文是指羅馬
的錢幣，等如 300 多個得拿利(denarii)。一個得
拿利，相當於當時的工人一天的工資。因此，300
多個得拿利，就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年的工資。可
見這個女人對主表達她專一的愛和感恩之情，是
付上相當大的代價。 
    今天，我們對主的愛有多少？對主的奉獻又
有多少？我們不是用金錢多少來衡量我們對主的
愛。我們更不要以為馬利亞的家是大富大貴的人
家，其實她們是普通的人家。可見，馬利亞把一
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獻給主，顯出她是盡心、盡
意、盡力地愛主耶穌，她不惜任何代價，把最好
的獻給主。我們是否也是這樣來愛我們的主？ 
二、耶穌 vs 門徒的觀點(可 14:4-9) 
1. 門徒的觀點—浪費(可 14:4-5) 
    有關一個女人用香膏來膏抹耶穌是一件客觀
的事件，不同的人可從不同的觀點來評論。從<
可 14:4-5>可以看見門徒對這事件的看法。這裡
說有幾個人，就是主耶穌的門徒(太 26:8)，包括
加略人猶大，就是出賣耶穌的猶大(約 12:4)。他
們認為馬利亞所作的是一個浪費的行動。為什麼
是浪費？他們大概認為這女人把整瓶香膏澆在耶
穌的頭上是一種浪費。倘若她把香膏膏抹在在座
的每一個人身上，讓每一個人都分享這香膏的香
氣，這樣做就不算浪費了。不過，門徒沒有這樣
說以免被人批評他們是自私自利。因此，他們腦
筋急轉彎，便說：「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賙
濟窮人。」嘩，這真是名正言順的作法，因為賙
濟窮人是聖經一貫的教導。在實行上，根據猶太
人的風俗，在逾越節(約 13:29)及普珥節(斯 9:22)，
他們都會賙濟窮人。過兩天就是逾越節，把香膏
變賣，把錢賙濟窮人，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好事
嗎？ 
    我們再留意聖經的記載，約翰福音告訴我們，
出這主意是來自加略人猶大，他說這話之後，約
翰福音的作者作了一句評語，說：「他說這話，並
不是掛念窮人，乃因他是個賊，又帶著錢囊，常
取其中所存的。」(約 12:6) 那麼，猶大究竟在想
什麼鬼主意？我的推測是這樣：假若馬利亞有心
賣香膏賙濟窮人，猶大會自告奮勇，替她拿香膏
變賣，換成銀子，並用來賙濟窮人，正如他所建
議的。不過，俗語說：過河濕腳。在這過程中，
他可對這些變賣得來的銀子予取予攜，滿足自己
的私慾。若是如此，根據猶大的觀點，馬利亞所
作的便不是浪費了。可見猶大是一個現實主義者，
他凡事從是否有實用價值來衡量事件，特別以金
錢及個人利益來作準繩。因此，他是從屬世的觀
點來評論馬利亞獻香膏給耶穌的事件，你同意他
的看法嗎？ 
    當我們做決定時，除了現實的觀點外，我們
有沒有把聖經的教導，用屬靈的觀點來引導我們
的思考，作出合乎聖經原則的決定。倘若我們只
從屬世的觀點，尤其是只從金錢的物質主義來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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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的生活目標，即使我們家財萬貫，物質生活非
常富裕，但在心靈上卻是空虛貧乏，正如一本書
所說：「窮得只剩下錢」。如此的人生，究竟有何
意義？ 
2. 耶穌的觀點—美事(可 14:6-9) 
a. 要趁機愛主榮耀主(可 14:7)： 
    那麼，耶穌怎樣看這事件？我們可以想像，
當時門徒對這女人的責難，場面非常尷尬。這時
耶穌出來打圓場，叫門徒不要難為她。耶穌說：「她
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」(14:6) 美事就是美
好的事，是有意義，有價值的。為什麼是一件美
事呢？耶穌跟著解釋說：「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
在，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，只是你們不常有
我。」(14:7) 從耶穌的話，我們可以了解耶穌並
不是漠視窮人的需要，反而說這樣的事門徒隨時
可做，也是應該去做的。但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
更美的事，機會不是常常有的，特別是直接作在
主身上的事，當有機會去做，便要把握機會，不
要錯過。 
    在這裡我們看見一個生活的原則：當把握機
會愛主，親近主，事奉主，榮耀主。很多時侯，
我們的眼光只看地上眼前的事，缺乏長遠的目光，
對屬靈的事總是一拖再拖，以致失去許多得著豐
盛生命的機會。但主耶穌指出，我們應該像馬利
亞一樣，把握機會，不惜代價，與主建立更美好
的關係。保羅也勸勉我們：「要愛惜光陰，因為現
今的世代邪惡。不要作糊塗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
如何。」(弗 5:16-17) 愛惜光陰原文的意思是把
握時機。我們要把握時機，明白主的旨意，與主
建立美好的關係。如何能明白主的旨意？就是多
讀聖經，把上帝的話存記在心，這是要把握機會
來做的。 
b. 出乎意外的美事(可 14:8b) 
    耶穌說這女人所作的是一件美事的理由還有
一個，是出乎門徒意料之外的。原來這女人把香
膏抹在耶穌身上可引伸出一個很深的含義，耶穌
說：「她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。」
(14:8b) 耶穌這話，對當時與耶穌一同坐席的人
來說，大概不容易明白。 
    原來按猶太人的傳統，給死去的親人妥善安
排殯葬的事，包括用香料膏抹，用細麻布包裹等，
這是後人該做的善事。因此，耶穌的話語帶玄機，
暗中指出祂很快就走到生命的盡頭，當祂死後，
祂期望有人用香膏抹祂的身體，所以祂說：「她是
為我安葬的」。不過，耶穌的含意還有更深一層。
因為罪犯若被判死刑，特別是釘十字架而死的囚
犯，他們的屍體通常是被丟到欣嫩子谷的亂葬崗
去，那裡會有人用香膏來抹他的屍體？所以，耶
穌的話更指出，祂會被釘十字架而死。祂不預期
那時會有人來膏抹祂的屍體。所以這女人當時所
作的是一件美事，因為「她…把香膏預先澆在我
身上。」即管連這女人本人也沒有想過這樣的含
義，但在不經意之間，她卻做了一件合主心意的
美事。 
    很多時侯，當我們自己盡自己的本分去作一
些事，表面看來很普通，很尋常；但從主的觀點
來看，會超乎我們所想的，被主看為極具意義和
價值的美事。正如主耶穌用綿羊和山羊的比喻(太
25:31-41)，指出我們只要盡心盡意地去做我們該
做的事，在人看來微不足道，甚至認為是浪費，
但只要作在主的身上，主都會看為美事。主耶穌
說：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
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」(太
25:40) 
三、馬利亞 vs 猶大的角度(14:3, 9-11) 
1. 馬利亞的角度—愛主盡所能 
    以上是門徒與耶穌對馬利亞獻香膏事件的觀
點，現在，讓我們從<可 14:3, 9-11>來比較一下

馬利亞和猶大從什麼角度來看耶穌。這段經文是
一個很明顯的對比，一方面講馬利亞如何愛主，
不惜代價，將最好的獻與主。另一方面，我們看
見猶大為了金錢而出賣了耶穌。 
    有關馬利亞如何愛主，把香膏獻給主，我們
已經講了很多。以下是兩點補充：首先，她對主
的奉獻是一個完全的奉獻，沒有保留的餘地。因
為她所獻的香膏是放在一個完全密封的玉瓶，一
經打破，便需把裡面的香膏完全傾倒出來，不能
再保留。不像有蓋的瓶子，把蓋打開，用一點香
膏之後，又把蓋子放回去。所以她的奉獻可說是
全所有奉獻。其次，她是盡所能奉獻。主耶穌說：
「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。」(14:8a)馬利亞不是
大富大貴的人家，她是把家中珍藏最寶貴的東西
獻給主，是盡她最大的能力，付出她所能付出最
大的代價。就如主耶穌曾稱讚一位窮寡婦所奉獻
的兩個小錢，主說：「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，比眾
人所投的更多。因為…這寡婦…把她一切養生的
都投上了。」(可 12:43-44)  
    同樣的原則，今天主耶穌看我們的奉獻不是
看我們奉獻多少，乃是看我們是否甘心樂意，盡
所能的獻上。因此，主耶穌告訴門徒說：「普天之
下，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
所做的，以為記念。」(14:9) 這事已經過兩千年
了，今天我們在這裡仍然樂於傳講馬利亞的奉獻，
好讓我們效法她的榜樣，因為她是以天上的事為
念。 
2. 猶大的角度—為錢出賣耶穌 
    那麼，猶大做了什麼？在這裡說他去見祭司
長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那些人給了他銀子，他便
找機會把耶穌交給他們。(可 14:10-11) 猶大為什
麼要這樣做呢？理由很簡單，就是為了錢，是出
於自私和貪心的動機，正如約翰福音說：他是個
賊，常取錢囊中的錢。(約 12:6) 他出賣耶穌究竟
得了多少錢？馬太福音告訴我們，「他們就給了他
三十塊錢。」(太 26:15) 三十塊錢等於 120 得拿
利，這是賣一個奴隸的價錢。可見，猶大真是一
個實利主義者，他看耶穌的價值就等如一個奴隸
的價值。我們不明白，猶大跟隨了耶穌有三年的
時間。在這三年中，究竟他從耶穌身上學了什麼？
耶穌講論有關天國的福音，耶穌所行的神蹟，都
足以證明祂是道成肉身，上帝的兒子。這一切對
他有何意義？為何他為了三十塊錢，那麼容易就
出賣了耶穌？換句話說，為何他那麼輕易丟棄他
的信仰？ 
    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們是如何看待耶穌？我們
是否像馬利亞一樣看耶穌是我們生命的至寶？還
是像猶大一樣，以金錢為至上，看耶穌不如一個
奴隸，隨時可以丟棄？我們對耶穌的信仰，就是
如此不值一文嗎？倘若如此，我們要小心，希伯
來書的作者曾提出這樣的警告：「我們若忽略這麼
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」(來 2:3)  
結語：(太 16:26) 
    主耶穌曾說「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
生命，有甚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？」
<太 16:26>耶穌在這裡指出我們的人生有兩條路：
一是屬世的路，一是生命的路。屬世的路是指人
的一生以追求地上的事物為目標，包括一般所謂
功名利祿，以物質生活的豐足與享受為人生的方
向，整天所思念的是地上的事。這樣的人生就如
猶大一樣，結局是「賠上自己的生命」。至於生命
的路，是以尋求屬靈生命的豐富為人生的目標。
一生甘願過一個簡樸的生活，以得著基督所賜的
永生為最大的滿足。像這女人一樣，盡所能全然
獻上，為主而活，以榮耀主名為人生最大的目標。
這生命的路是蒙上帝記念的路。弟兄姊妹，你選
擇那一條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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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講 台 大 綱 】 
 

【 代 禱 與 消 息 】 

一、 歡迎第一次來教會的新朋友與我們一起敬拜主，請介紹您的姓名和來自何處。 

二、 今天中午 12:30 於四樓召開兒主季檢討會，請相關同工預備心參加。 

三、 歡迎林倚萱傳道前來分享信息，今日為校園主日，除什一及指定奉獻外，其餘奉

獻全數支持校園團契。另有安排書攤販售書籍，請支持購買。 

四、 感謝主！週六寫作業及才藝班已於 9/7 順利開始上課，預定至明年 1/11 止，共

計 19 週。求主保守學生穩定出席、賜福同工教學陪伴有智慧、愛心，並藉此方

式接觸更多社區家庭，領人信主。 

五、 感謝主保守 9/14 中秋聯歡之夜順利平安進行，同工們樂意擺上、弟兄姊妹共沐

主恩，彼此有美好團契。 

六、 因 9/12 清萊大洪水，本堂所支持的泰北福泰禮拜堂災情慘重，求主憐憫受苦的

肢體及社區居民，並保守救援與重建工作順利。下週主日，除什一及指定奉獻外，

其餘奉獻全數支持泰北福泰禮拜堂。 

七、 行政部將在十月郵寄 2025 年度預算表至各部召集人的電子信箱，請各部開始規

劃明年度各項事工並在十一月底前完成預算規劃，寄回給鄧長老。 

八、 「故王洪範、鮑元煒伉儷獎學金」開始接受申請，凡符合規定的學生，請向團契

輔導索取申請表，詳情請看公佈欄，申請至 9/29 截止。 

九、 欲參加教會第 145 屆浸禮者，可向楊淑卿傳道報名「信仰基礎班─慕道課程」。 
 

【 上 週 奉 獻 】 

(1)主日奉獻 200 元 (4)兒主奉獻    380 元 

(2)什一奉獻 (15 筆) 64,800 元 (5)愛心奉獻 ( 4 筆)  2,500 元 

(3)宣教奉獻 ( 4 筆) 3,500 元   

奉獻帳戶 
【戶名】財團法人台灣省屏東縣屏東中華路基督教會第二分事務所戴劍鋒 

【帳號】0071198-0037943 (中華郵政 700) ※備註欄填寫姓名、奉獻項目或來電告知。 
 

講題：藉著基督，以神為樂 

經文：羅馬書 5:1-11 

一、v.1-2 我們與神的新關係 

二、v.3-5 歡喜盼望，甚至在患難之中 

三、v.6-8 基督的愛向我們顯明 

四、v.9-11 藉著基督，以神為樂的新生命 


